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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對象權利法案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職員工謹此希望您知悉： 

 
任何人被要求同意參加醫療的人體實驗或者代替某人同意參加者，均有權： 

 
1. 知悉實驗的本質和目的。 

 
2. 獲得有關醫療實驗中要遵循的療程以及任何要使用的藥物或設備的說明。 

 
3. 獲得有關實驗伴隨的不適感和預期可能有的合理風險的說明。 

 
4. 獲得有關實驗對象 (受試者) 在實驗中可能獲得的合理益處 (如有的話) 的說明。 

 
5. 得知任何可能對受試者有益的任何適當的替代療程、藥物或設備，以及其相關風險和好

處。 
 
6. 知悉如實驗後產生併發症時可提供給受試者的任何醫療方法 (如有的話)。 

 
7. 有機會可詢問有關實驗或涉及的療程的任何問題。 

 
8. 獲得指示得以隨時撤銷對於參加醫學實驗的同意，並且受試者可中止參加醫學實驗而無損

其權益。 
 
9. 在要求時可獲得一份已簽署並註明日期的書面同意書。 

 
10. 有機會決定是否同意醫學實驗而不受任何暴力、詐欺、欺瞞、脅迫、壓制或不當影響所左

右。 
 
如果您對於研究有任何疑問，研究人員或其助理會很樂意為您解惑。 您可以每週一到週五上午 

7:30 到下午 4:00 致電 (858) 246-4777 或寫信至上述地址，向人體研究保護計畫 (為保護研究專案

的志願者而設立) 索取相關資訊。 


